
“由于观众对于演唱会的体验是多

方面的， 不仅在于看， 还在于听、 感

受、 互动等。 因此， 虽然原告在观看体

验方面不能尽如人意， 但不足以认定被

告构成根本违约， 加之原告并未提前退

场， 故而消费者要求主办方全额退款的

请求， 法院难以支持。” 法院认为， 鉴

于演唱会已经结束， 被告无法继续履行

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原告可要求减少价

款， 即要求被告退还部分票款。

关于退款比例， 法院认为， 应当根

据被告的瑕疵履行对观众造成的影响大

小确定。 具体可以结合不同票价所承载

的消费者对演唱会的期待值大小、 承重

柱对具体观众的遮挡程度等因素综合判

定。 根据一般消费者的心理， 购买内场

票的观众对于近距离接触并与偶像互动

等的期待值更高， 因而对履行瑕疵的容

忍义务也就更低。 因此， 在退款比例

上， 也应结合票价， 采用阶梯式的退票

比例。 最终， 法院根据本案中原告的实

际情况， 判令被告按单张票价 420 元、

650 元、 910 元的标准退还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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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的宣判， 也再次将演出市场行业乱象问题推入公众视野。 其

中， 备受诟病的退票难问题首当其冲。 在“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消费

时代， 演出行业退票为什么这么难？ 背后有何成因， 又该如何破解？

繁荣的文化演出市场， 如何打好强监管的补丁？

上海法治报将推出系列报道， 持续关注演出行业退票难问题。

敬请期待！

□ 记者 季张颖

=我买的是 12&& 元的二层看台， 进场

的时候就觉得在我视野当中有2根大柱子，

感觉有2点蒙。”

0演出从来没有明确过舞台是没有柱子

的， 也不能确保观众的任何视角都不会受

到遮挡。” =这不能作为评判+,-是否违

约的标准……”

花钱买A看演唱会， 到了现场却发现

舞台被柱子遮挡， 全程面对偶像=只闻其

声不见其人”。 & '消费者将演唱会+,-

*至67， ./全额1款并=12345。

昨天上午， 闵行区人民67对该案作

出2审判9: 判令被告以阶?@1A比例

按单张A价 420 元、 650 元、 &10 元的标

准1还原告A款。

去年 5 月 20 日、 21 日， 梁静茹世

界巡回演唱会首场在上海开演。 售票阶

段， 倪某等 9 名歌迷通过大麦网等销售

平台购买了相关场次演唱会的门票， 票

价分别为 699 元、 999 元、 1299 元等，

主办方为上海某演艺公司。

然而， 倪某等人入场后却发现， 舞

台四角有 4 根柱子， 导致自己位置的视

线受到不同程度地遮挡， 全程面对偶像

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严重影响

到演唱会的观看体验。

“在演唱会开始之前， 现场布置完

全是由被告方去完成的， 我们根本无从

知晓演唱会现场有柱子、 有遮挡。 如果

在知道的情况之下， 我们完全可以选择

同等价位的其他位置， 或者选择其他城

市、 其他场次。” 消费者表示。

事后， 遭遇柱子“添堵” 的倪某等

人找到主办方， 就座位被遮挡问题进行

协商， 但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为了

维护自身权益， 倪某等人诉至法院。

原告认为： “被告未提前告知其销

售的座位存在视线被遮挡的严重瑕疵，

对消费者存在欺诈行为， 侵犯消费者选

择权和知情权。”

据此， 原告提出， 被告应向原告承

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向原告返还门

票款项， 并进行惩罚性赔偿， 承担“退

一赔三” 的责任。

焦

“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庭

审中， 被告辩称， 原先的舞台设计并无

承重柱， 演出前制作方为了提升演出效

果， 增加了影音设备， 导致承重超出场

馆吊顶安全标准， 这才临时增加舞台角

柱作为承重， 属于常规舞台设计， 是基

于安全的考虑， 且售票时现场搭建还没

有完成， 不存在故意欺瞒观众。

被告认为， 原告证据不能证明其视

线被遮挡，即使被遮挡，也尚未达到导致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 现场演出是

声、光、色、舞台、表演、氛围等相结合的

整体，其中氛围感尤为重要，不能因为观

众视线中有一根柱子就认定被告违约。

“我们也从未在任何宣传资料中明

确过舞台没有柱子或者无任何视角遮

挡， 演出现场的设施设备不可避免会对

某些位置的观众视野造成不同程度的遮

挡。” 庭审中， 主办方提出， 本案原告

既没有在现场提出异议， 也没有中途退

场， 案涉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原告再要

求退款没有合同基础和法律依据， 也不

符合公平及诚信原则。” 主办方认为，

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和欺诈行为， 如果

一定要说有责任， 最多也只是过失。

追星却遇柱子“添堵”

要求退一赔三

消费者未中途退场

合同已履行完毕

主

办
方

存在过失但未构成欺诈

应承担违约责任

法 院

判决主办方减价退赔

采取“阶梯式退票”

针对本案争议焦点， 闵行法院结合

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在案证据， 经审

理后认为， 主办方售卖柱子票的行为尚

未构成欺诈。

本案中， 从客观情况看， 被告并未

在任何宣传资料中作出观看无遮挡的承

诺， 没有故意告知虚假情况； 原告购票

时， 座位尚未排定， 现场舞台也未搭建

完成， 被告无法在售票时就知晓原告的

座位被遮挡， 原告也不可能因受被告误

导而购票。

舞台搭建完成后， 被告确实已经可

以预见到有部分观众会受到承重柱的遮

挡， 但上海站为巡演的第一站， 被告显

然对受遮挡的程度以及观众可能的反应

严重估计不足。 现场虽有调换座位的预

案， 但安排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足， 无法

满足实际需求， 被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

失更符合客观实际。

因此， 现有证据不足以达到排除合

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难以认定被告构成

欺诈。

但同时， 被告的行为属于瑕疵履

行， 构成违约。 原告的观看视线受到承

重柱的明显遮挡， 已超出一般心理预

期。 被告虽称原告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

表演， 但大屏幕设置在舞台正面， 而原

告座位在舞台对角线上， 观看效果欠

佳。 被告既没有提前主动告知原告其座

位视线被遮挡， 给予原告充分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 也没能制定充分的预案， 现

场主动为原告调换座位， 消除不利影

响。

据此， 法院认为， 被告在合同履行

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存在明显瑕疵， 构成

违约， 应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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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用惩罚性赔偿

这一“双刃剑”

“文娱市场的火爆， 让票务问题显

性化， 但这是一桩好事， 问题的暴露恰

恰有助于行业未来的规范化和健康发

展。” 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姚

明斌看来， 此次判决结果符合预期。

“在处理服务合同纠纷时， 判断的

标准需要回到一般消费者群体的合同目

的。” 姚明斌表示， 在这起案件中， 消

费者去演唱会现场接受演艺服务， 看到

偶像是其中一个目的， 音乐和氛围的感

受、 为自己增加一次“在场” 的经历和

记忆， 同样也是追求的合同目的。 那

么， 仅有一部分目的受到影响， 并不意

味着整个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 就不太

适合解除整个合同关系， 更适合依据未

实现的部分减少价款并扣除。

本案中， 消费者提出“退一赔三”，

最终法院并未支持。 “从规范目的上

看， 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对象应该是基于

主观恶意违背诚信的经营行为。 结合本

案来看， 上海是首场演唱会， 且舞台柱

子是应安保审批的要求而增设， 主办方

在售票前尚无从知晓部分座位有柱子阻

挡， 虽不能否认企业在提供服务上存在

瑕疵， 但这与主观上明知并以同样价位

去售卖的恶意还是有所不同的。” 姚明

斌说。

放到整个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 姚

明斌认为： “误用、 滥用惩罚性赔偿，

会导致经营者对责任风险缺乏确定的预

期， 可能对企业来说不堪重负， 不利于

城市营商环境的构建， 最终企业也可能

会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其服务的成本。”

姚明斌认为， 明晰了这一点， 也有利于

消费者在主张权利时有所预期。

“我们希望通过这起案件， 也引起

消费者、 相关部门、 主办方、 票务方对

文娱演出行业乱象的重视。” 该案公益

代理律师、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玉霞表示， 消费者要提升维权意识， 主

办方、 票务方能积极作为， 为消费者提

供更优质服务， 相关部门应重视加强监

督惩处力度， 规范文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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